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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15133.htm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

厅关于印发《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银办发[2006]265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

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

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

规范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以下简称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

书的管理，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了《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

字证书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证书管理办法》，见附

件)，现印发你们，自颁布之日起试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负责协调各清算中心于影像交

换系统上线前25日内完成总中心和分中心证书管理岗位人员

的证书申报和下发工作。人民银行各清算中心负责组织有关

票据交换所和票据交换机构于影像交换系统上线前25日内完

成证书申报工作。 二、人民银行各清算中心负责审核数字证

书申报资料，申报资料中的行名行号信息应及时交由人民银

行当地分支机构支付结算处审核其准确性；并于影像交换系

统上线前15日内组织完成辖内各票据交换所和票据交换机构

数字证书的下发和安装工作。 三、各单位应严格按照《证书

管理办法》要求，认真做好证书的申报、审核和下发工作，

确保证书管理的安全。 四、证书管理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请及

时与清算总中心联系。联系人：张欣，联系电话：010

68401764。 请将本通知速转知辖区内各系统参与者。执行中



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人民银行总行。 附件：全国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试行)中国人民银行办

公厅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

字证书管理办法(试 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支票影

像交换系统(以下简称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保障数

据传输安全，依据《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运行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为实现数据传输和交换过程中的不可抵赖性和

完整性，保障系统交易安全，影像交换系统采用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机制，使用第三方认证机构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hina Financial Certification Authority，以下

简称CFCA)发放的数字证书提供安全认证服务。 第三条 数字

证书实行分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以下简称清算

总中心)负责在影像交换系统总中心建立RA(Registration

Authority，注册中心)，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清算中心(以下简称

清算中心)在影像交换系统分中心建立LRA(Local Registration

Authority，地方注册中心)，RA与CFCA专线连接。 第四条

RA是CFCA授权的证书注册审核机构，是CFCA证书发放、管

理的延伸，主要负责对LRA证书的管理；LRA是RA的下级机

构，负责对辖内证书申请者的证书管理。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

证书管理操作内容包括证书申请、发放、撤销、补发、换发

、冻结、解冻等操作。 第六条 RA和LRA系统受理业务的时间

与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一致。 第七条 RA和LRA分别设置管理员

、录入操作员、审核操作员岗位；提出支票影像业务报文的

系统参与者(以下简称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设置证书管理岗

位。 第八条 RA和LRA的证书管理岗位人员需要各申报一张数



字证书，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需要申报一张数字证书。RA

和LRA实行“一人一证”，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实行“一机

构一证”。 第九条 RA和LRA的管理员、录入操作员、审核操

作员的数字证书存放在USBKey中，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数

字证书存放在证书文件中。 第十条 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提出

支票影像业务时应使用自身的数字证书进行数字签名。影像

交换系统各级节点在接收到支票影像业务时应进行核签，核

签不通过的，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数字证书有效期

为3年，数字证书颁发或换发时收取3年的证书服务费。收费

方式参考相关数字证书收费管理办法。第二章 岗位职责 第十

二条 RA管理员职责： (一)根据人民银行业务管理部门的通知

，增加或更改下级LRA机构； (二)收集并保存RA录入操作员

、RA审核操作员、LRA管理员的证书申请表； (三)发放、管

理RA录入操作员和RA审核操作员的证书，打印密码信封，将

密码信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至RA录入操作员和RA审核操作员

，并进行登记管理； (四)发放、管理LRA管理员的证书，打

印密码信封，将密码信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LRA管理员，并

进行登记管理； (五)管理RA录入操作员和RA审核操作员的操

作权限； (六)定期向人民银行业务管理部门汇报证书管理工

作。 第十三条 RA录入操作员职责： (一)录入与总中心直联

的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申请； (二)录入与总中心直联

的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证书管理操作的申请。 第十四条 RA

审核操作员职责： (一)收集并保存与总中心直联的影像交换

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申请表； (二)审核与总中心直联的影像交

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申请和证书管理操作申请，打印密码信

封，将密码信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至与总中心直联的影像交



换系统参与者证书管理员，并进行登记管理； (三)查询和统

计所有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信息； (四)监控所有影像

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管理操作。 第十五条 LRA管理员职责

： (一)收集并保存LRA录入操作员和LRA审核操作员的证书申

请表； (二)发放、管理LRA录入操作员和LRA审核操作员的证

书，打印密码信封，将密码信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至LRA录

入操作员和LRA审核操作员，并进行登记管理； (三)管理LRA

录入操作员和LRA审核操作员的操作权限。 第十六条 LRA录

入操作员职责： (一)录入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申请； (

二)录入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证书管理操作的申请。 第十七条

LRA审核操作员职责： (一)收集并保存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

的证书申请表和批量录入文件，并及时送人民银行当地分支

机构业务主管部门审核； (二)审核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

书申请，审核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证书管理操作申请，打

印密码信封，将密码信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至影像交换系统

参与者证书管理员，并进行登记管理； (三)定期向RA管理员

汇报本辖区证书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证

书管理员职责： (一)向当地清算中心提交本机构的《影像交

换系统参与者证书申请表》、《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批量录

入文件》和《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证书管理表》； (二)

从LRA审核操作员处领取本机构的密码信封； (三)登陆CFCA

网站，输入密码信封中的参考号和授权码，设置数字证书密

码，下载本机构的数字证书文件； (四)保管数字证书文件，

在影像交换系统前置机系统或外挂软件系统中安装数字证书

； (五)定期修改数字证书密码； (六)需要进行证书管理操作

时，向所在地清算中心提交本机构的《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



证书管理表》。第三章 证书管理 第十九条 RA通讯证书、RA

服务器Web证书和代码签名证书发放流程： (一)清算总中心

根据需要填写《J 01系统RA通讯证书管理表》(见附1)、《J 01

系统RA服务器Web证书管理表》(见附2)或《企业证书申请表

》(见附3)，单位盖章后，提交CFCA； (二)CFCA审核申请表

无误后，向清算总中心发放密印有参考号、授权码的密码信

封； (三)清算总中心收到密码信封后，登录CFCA网站下载证

书，按规定将证书安装在RA系统或影像交换系统共享前置机

的Web应用服务器中。 第二十条 RA通讯证书、RA服务

器Web证书和代码签名证书撤销流程： (一)不再需要使用RA

通讯证书、RA服务器Web证书和代码签名证书时，可以申请

证书撤销； (二)清算总中心根据需要选择填写《J 01系统RA

通讯证书管理表》、《J 01系统RA服务器Web证书管理表》或

《企业证书吊销申请表》(见附4)，单位盖章后，提交CFCA

； (三)CFCA市核申请表无误后，按申请信息撤销证书。 第

二十一条 RA通讯证书、RA服务器Web证书和代码签名证书

补发流程： (一)在证书密码遗忘、私钥泄漏、证书文件丢失

或损坏等情况下，可以申请证书补发，证书补发后有效期不

变，补发成功后原证书自动撤销； (二)清算总中心根据需要

选择填写《J 01系统RA通讯证书管理表》、《J 01系统RA服务

器Web证书管理表》或《企业证书密钥更新申请表》(见附5)

，单位盖章后，提交CFCA；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